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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印花稅(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對涂謹申議員的書面提問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回應立法會秘書處夾附於 2014 年 2 月 24 日的信件中，

由涂謹申議員提出的書面提問(立法會 CB(1)971/13-14(01)號文件 )。  

2.  有關事項主要包括以下範疇: 

 (一) 草案建議的以「先訂立、後審議」方式調整從價印花稅的機制； 

 (二) 委員在《2012 年印花稅(修訂)條例草案》下就未成年和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人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豁免所提出的修訂； 

(三) 對慈善團體的豁免；及 

(四) 為「先買後賣」的換樓人士設定的 6 個月換樓期限。 

 

調 整 印 花 稅 機 制  

 

3. 根據本條例草案的建議，財政司司長可透過「先訂立、後審議」的

附屬法例形式，調整印花稅的稅階和稅率，讓政府可在有需要時迅速和適

時應對物業市場情況的變化而調整有關的需求管理措施。有關的調整機制

是在考慮到物業市場瞬息萬變，以及需求管理措施屬非常措施的獨特性質

而提出，透過「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例形式以命令賦予根據新訂的

稅階和稅率徵稅的法律效力，從而令徵稅時的基準有肯定性，確保落實調

整措施的明確性。 

 

4. 上述文件問及政府會否考慮修改本條例草案的調整機制，使政府因

應加稅或減稅的不同情況以不同的立法方式調整措施。我們認為，以「混

合」的立法形式代替現行建議的明確調節機制，不能應用於本條例草案下

的從價印花稅制度。建議的雙倍印花稅是建基於從價印花稅制度之上，而

從價印花稅是按不動產交易的代價以累進稅率徵收的。換言之，從價印花

稅的制度，跟買家印花稅的有別，並不是一個單一稅率、劃一稅階的制度。

調整從價印花稅，可涉及同時調整稅階和稅率，我們不能簡單斷定建議的

調整屬於「加稅」或「減稅」。若嘗試以「混合」的立法形式調整印花稅，

會在執行上產生混亂，也不能向市場發出清晰訊息。再者，條例草案包括

就一般不動產交易徵收的第 1 標準稅率表(即雙倍印花稅稅率)，以及如獲

豁免的情況下徵收的第 2 標準稅率表(即原有的從價印花稅稅率)，這令「混

合」形式的調節機制在本條例草案下難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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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於早前曾有議員在審議有關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立法建

議時提出在「先訂立、後審議」機制下，建議如相關議案其後不獲立法會

通過，又或自該公告在憲報公布起計的指定期間內屆滿，該公告即停止生

效。我們憂慮的是，稅務局根據憲報公布的命令生效日期起徵稅的稅階和

稅率，仍須視乎相關議案的審議而不能作準，此做法不但令徵稅時的基準

欠缺肯定性，亦會影響調整措施的明確性。倘若有關的調整被修訂或否決，

又或審議未能於指定期間內完成，這期間內徵收印花稅所依據的稅率則會

失效，這將影響期間內的所有物業交易，稅務局需要因應最終經修訂的稅

率或在議案不獲通過下的舊稅率，與有關交易的人士跟進補回或退還稅款

的事宜。這樣會令參與物業買賣的人士難以適從，為市場帶來不明朗因素，

有違政府希望達到迅速應對市場變化並適時調整措施的效果。因此，我們

殷切期望委員會接納本條例草案的建議，讓財政司司長可透過「先訂立、

後審議」的方式調整印花稅的稅階和稅率。 

 
 
未成年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豁免安排 

 

6. 正如我們於 2014 年 2 月 24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透過撤回《2012

年印花稅(修訂 )條例草案》下為未成年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提供的豁免安

排，未成年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透過受託人或監護人購買住宅物業已須就有

關交易繳付買家印花稅，有關可能出現的濫用情況已可得到相當程度的處

理。而在本條例草案下，一般來說，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住宅物業時持

有其他住宅物業，有關的交易必須繳付雙倍印花稅。因此，我們將維持本

條例草案下的建議豁免安排，即未成年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可透過受託人或監護人購買住宅物業，而有關交易將獲豁免繳付雙倍

印花稅，但如該未成年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已持有其他住宅物業，

則有關交易將須繳付雙倍印花稅。 

 
 
對慈善團體的豁免 

 

7.  正如政府於《2012 年印花稅（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會議上解釋，

《稅務條例》第 88 條訂明只有慈善團體就其營運符合該條例下規定的慈善

業務（即該業務是在實際貫徹該機構明文規定的慈善宗旨時經營的；或主

要是由該慈善團體的受益人進行的）所獲得的利潤，方可獲豁免繳交利得

稅。該條例並不禁止慈善團體從事與其慈善目的無關的業務；但從該等業

務所得的利潤仍需繳交利得稅。經參考現有在從價印花稅、額外印花稅及

買家印花稅下的安排，並考慮我們推出雙倍印花稅措施的政策原意，我們

不擬於本條例草案下豁免慈善團體買賣物業時繳交雙倍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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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買後賣」的換樓人士設定的換樓期限 

 

8.  正如我們在早前的委員會會議上強調，為「先買後賣」的換樓人士

設定出售原有住宅物業的期限有其必要性。我們備悉石禮謙議員、張宇人

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先後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我們初步的看

法是，在考慮不同的意見時需要衡量多方面的因素，包括： 

 

(一) 有關安排的適用範圍必須清晰界定，並與政策目的一致； 

 

(二) 豁免準則需要從嚴訂明，以免影響措施的效力或市場接收的訊息；

及 

 

(三) 有關安排必須能以法律條文清楚表述，設定出售原有住宅物業的期

限具備客觀準則，讓市民易於掌握，稅務局能有效執行。 

 

9.  我們會小心處理有關課題，繼續聽取委員在這方面的意見，並會於

研究各類意見後一併向委員會匯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4 年 4 月 

 


